河津市外来投资优惠政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调动企业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引进资金、项目的积极性，投身于二次创业热潮，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外来投资引荐人是指为资金或项目引进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法人或组织(以下简称引荐人)。
　　第三条
　　引进的资金或项目是指从市外引进的在市内建设、注册、纳税经营的企业(项目)，以及增资扩股、无偿捐助等形式。不包括国内政府投资、证券、债券融资等。
　　第四条
　　奖励以引资额为依据，对项目引荐人给予物质奖励。奖励实行备案制，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一个月内，由引资人和投资方共同填报《河津市外来投资引荐人备案登记表》，向市招商办备案确认，未经备案确认的无获奖资格。
　　第二章 奖励原则
　　第五条 项目落地建成投产的原则;
　　第六条 财政收益的原则;
　　第七条 谁引进、谁受奖的原则;
　　第八条 一次性奖励的原则。
　　第三章 奖励范围和条件
　　第九条 申请奖励的招商引资项目范围如下：
　　(一)不属于禁止类或限制类产业目录的生产性项目;
　　(二)大型物流、四星级以上酒店等服务性项目;
　　(三)休闲、旅游及其配套产业项目;
　　(四)高新技术项目;
　　(五)城市的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类项目;
　　(六)有利于全市经济发展的其他招商引资项目。
　　第十条 申请奖励的招商引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
　　(二)项目资金来源于市外，可以是货币、实物、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等，不包括市内民间融资、市内银行借款;
　　(三)项目单位须在本市工商注册登记，领取税务登记证;
　　(四)引进市外客商来我市投资兴办生产性项目、经营性项目、服务性项目、国有产权转让项目;
　　(五)引进市外财团、社会个人和有识人士为我市社会福利事业捐赠款(不包括救灾款);
　　(六)引进市外低息(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无息贷款或贴息入股资金(不包括国家、省安排的投资和贷款以及行业部门对口争取的资金)。
　　第四章 奖励标准
　　第十一条 引进总投资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并引资到位3000万元以上的，由地方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1万元。
　　第十二条 引进总投资 5000万元—1亿元项目，并引资到位5000万元以上的，由地方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5万元。
　　第十三条 引进总投资1亿元—5亿元项目，并引资到位1亿元的，由地方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10万元。
　　第十四条 引进总投资5亿元—10亿元项目，并引资到位5亿元以上的，由地方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20万元。
　　第十五条 引进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独资项目，采取一企一议，由地方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十六条 对引进外来无偿资金、捐赠款投入我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引荐人，由地方财政按实际到位资金的3%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不封顶。
　　第十七条
　　引荐人全程参与谈判，对项目落地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奖金全额奖励给引荐人;仅提供项目信息等辅助性服务的，按计奖金额的3%奖励给引荐人;属多方引荐的，由投资者和市招商办共同确认引荐人。
　　第十八条 以上奖励均为税后奖金。
　　第五章 申报程序及考核认定
　　第十九条
　　招商引资的备案确认工作由市招商办负责，并依据本办法制订备案考核认定办法。考核认定由市招商办牵头，市发改、统计、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参加，共同认定投资额，并依据本办法相关规定计奖。
　　第二十条 引荐人在项目建成、运行，捐赠资金到位后，可以到市招商办申报奖励，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河津市招商引资项目奖励申请表》;
　　(二)受益企业及其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对第一引荐人的确认证明;
　　(三)验资报告和有关资信证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复印件(确认时需核对原件);
　　(四)引进境内外合资、合作项目，应当同时提交正式合同复印件;
　(五)以货币投入的，应当提交银行进帐单复印件;
　　(六)以设备投入的，应当提交设备发票以及企业收到设备入库凭证复印件;属进口的，应当提交海关报关单及商品检验报告复印件;
　　(七)以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投资的，应当提交该无形资产评估证明;引进高新技术的，应当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
　　(八)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九)其他资料。
　　第二十一条
　　市招商办在收到引荐人提供的资料后，应当在30日内会同发改、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进行审核认定，并提出拟奖励项目及引荐人名单。
　　第二十二条
　　将拟奖励项目名单、奖励金额、引荐人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15天，经公示无异议的，确定正式奖励名单。投资方和引荐人提出保密要求的，可以只公布项目相关情况。
　　第六章 奖金兑现
　　第二十三条
　　引荐人应当自项目建成、运行、捐赠资金到位后12个月内，办理备案确认或申请奖励等手续，在上述期间内未办理的视为放弃奖励。
　　第二十四条 引进项目、资金的奖励，适合多项奖励标准的，按最高标准兑现奖金，不重复计算。
　　第二十五条 分期实施的项目可按项目进展情况，按阶段考核计奖。奖金累计不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奖励标准。
　　第二十六条 奖金由财政支付，由市招商办审核认定，报市招商引资领导组批准，财政部门兑现。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七条 本奖励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凡与我市以往下发文件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骗取奖励或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抽逃出资的，依法追究责任单位或责任人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招商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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